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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台县人民政府文件

天政发〔2024〕1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天台县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天台县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

若干条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天台县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若干条（试行）》已经县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1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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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台县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政策

若干条（试行）

为组织实施好全面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，推动我县人口

长期均衡发展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

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》《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优

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结

合我县实际，制定以下政策。

一、政策对象
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和《浙江

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由同一对夫妻（至少一方

为天台户籍）共同生育的一孩、二孩、三孩家庭，且所生育的全

部子女自出生至享受政策期间户籍均登记在台州市天台县（因参

军注销户籍的除外）。

（二）经县卫生健康局登记备案的托育机构。

（三）其他作特别规定的政策保障对象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为在我县登记结婚的夫妇提供价值 200-400 元的优生

“两免”检查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）

（二）为所有孕妇提供价值不少于 500 元的免费孕期检查。

（责任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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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免费为新生儿开展疾病筛查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生健

康局）

（四）享受生育津贴。生育保险待遇享受起始时间与职工基

本医疗保险一致。在职职工在生育或终止妊娠当月前，在台州市

参加生育保险并连续正常缴费满 6 个月的，可按生育保险政策规

定享受生育津贴；若未在台州市连续正常缴费满 6 个月的，待其

连续缴费满后进行回溯支付生育津贴。申领支付时，参保人的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应处于正常享受状态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医疗

保障局）

（五）发生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

产妇，可享受 500 元定额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医疗保障局）

（六）向二孩、三孩家庭分别发放一次性育儿津贴 2000 元、

5000 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、各乡镇<街道>）

（七）第三孩在入园之前入托的（经县卫生健康局备案的托

育机构），实行托育服务补助，每人 500 元/月。（责任单位：县

卫生健康局、各乡镇<街道>）

（八）对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，根据运营规模，给予最高不

超过 20 万元的建设补助。（责任单位：县卫生健康局）

（九）对符合公租房保障条件的三孩家庭，在公租房户型选

择、租金和公租房租赁补贴上予以适当照顾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住

建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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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在符合各校招生入学基本条件和所报名学校有空余学

位的前提下，基于家长意愿，同一家庭的二孩、三孩可安排在其

兄（姐）的同一所学校入学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教育局）

（十一）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购买每年最高保额 63300

元的住院补贴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。（责任单位：县计生协会）

三、其他

（一）本政策适用试行后生育的一孩、二孩、三孩家庭。

（二）本政策自发文之日起试行，试行两年。

（三）本政策细则由各责任单位联合制定。

（四）本政策与上级政策有冲突的，按上级政策执行。本政

策试行过程中如遇法律法规或上级机关政策变化的，本政策也作

相应调整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监委，

县人民法院，县人民检察院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月 22 日印发


